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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第 117 次委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28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2 時 30 分 

地點：考試院傳賢樓 10 樓會議室 

出席者： 李孟諺呂秋香代 劉建忻 周志宏 

 嚴德發沈世偉代 蘇建榮顏春蘭代 潘文忠陳美珠代 

 朱澤民黃鴻文代 施能傑張建智代 侯友宜黃育民代 

 鄭文燦李榮吉代 劉增應林貽德代 張麗善黃玉霜代 

 林姿妙蔡玉娩代 林惠美 周  瑞吳美鳳代 

 林銘賢 溫軍花 賴維哲 

 陳黃榮 陳瑞章 侯俊良 

 張旭政   

列席者： 符寶玲 賴源河 劉  籐 黃肇熙   

請  假： 周玲臺      

主 席：周主任委員弘憲     紀錄：于建中  陳金懋  周思源 

黃詩淳  林姿秀  洪坤煙 

魏尚賢  秦秀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壹、 主席致詞：(略) 

貳、 報告事項 

一、宣讀上（第 116）次會議紀錄。 

決定：紀錄確定。 

二、本會委員會議決議（定）事項執行情形一案，報請公

鑒。 

溫委員軍花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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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本會委員會議決議(定)事項執行情形彙整表，請於第

○○次會議處後面加註日期，以便了解列管起始時間及執行效

率。 

決定：洽悉；依委員意見加註日期。 

三、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 109 年度截至 7 月底止之經營績

效及運用情形，報請鑒察。 

    林委員惠美： 

依據議程及補充資料，109 年 8 月參加基金機關學校總數

較 7 月減少，但參加基金人數卻較 7 月增加，請問近期參加機

關學校數時有增減，有何意涵?另可否請管理會提供近期參加

機關學校數及參加人數增減趨勢。 

管理會林組長秋敏說明： 

參加機關學校數係依據機關申請及人事行政總處編訂代碼

而有所增減，當機關更名或改制時，均會建置新的機關代碼，

為利機關資料轉置，新舊代碼將暫時同時存在，直至業務辦理

完成後，舊的代碼始改為非參加基金機關，因此參加機關學校

數增減時常發生。另委員要求提供參加機關學校數及參加人數

等資料，管理會於會後另行提供。 

林委員惠美： 

請提供近 3 年資料，以利瞭解參加基金人數增減趨勢。 

張委員旭政： 

(一)約當現金配置比重過高及固定收益部位報酬率偏低等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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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已在委員會議多次提醒管理會注意，但本次的監理結論

中仍然存在這樣的問題，至今仍看不出改變，管理會仍依

循既有模式在操作。資本市場長期來看趨勢向上，若依循

舊有模式操作，將導致本基金長期績效偏低，希望管理會

設法調整既有操作模式。 

(二)過去提過，能否撥出本基金一部分資金，仿私校退撫儲金

操作模式，改變現有模式做為比較，以提升本基金績效？ 

蘇委員建榮(顏春蘭代理)：  

(一)依據議程資料，本基金 109 年截至 7 月底績效已由負轉正

，與其他政府基金相較，排名亦較去年底進步。 

(二)本基金 109 年截至 8 月底績效落後私校退撫儲金穩健型約

3 個百分點，建議管理會借鏡私校，提出更精進的操作模

式來提升績效。 

(三)方才簡報提及國外委託績效欠佳係因國外新冠肺炎疫情嚴

重及匯兌損失所致，若不含匯損，國外委託績效如何？另

本基金能否因應外在環境變化緊急調整？有無任何彈性措

施？ 

(四)國際預測機構指出，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恐持續一段時間，

提醒管理會持續留意審慎操作。 

管理會韋副主任委員亭旭說明： 

(一)在監理會督導下管理會已逐步去化閒置資金，降低銀行存

款及短票比例，並拉高國內外受益憑證投資比重。而目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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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當現金配置比例高於中心配置，主因係國內委託經營尚

有待撥款之委託額度，未來將視經濟情勢適時撥款並增加

資本利得比重以去化閒置資金。 

(二)本基金國內固定收益項目落後其他政府基金平均收益率已

從 108 年底之 0.43 個百分點(本基金收益率為 0.83％，其

他政府基金為 1.26％)縮小至 109 年截至 6 月底之 0.19 個

百分點(本基金收益率為 0.92％，其他政府基金為 1.11％)

，未來將持續尋覓其他投資標的以提高本基金固定收益報

酬率，貼近其他政府基金之標準。 

(三)有關建議可參考其他政府基金及私校退撫儲金部分，針對

前者，管理會曾洽詢勞退基金，其表示無法提供更細的分

類績效資料以供比較，未來將持續研議蒐集更多相關資訊

；至私校退撫儲金係以投資受益憑證為主，本基金業提高

110 年度國內受益憑證中心配置比例，將可達成仿照私校

退撫儲金之操作模式。 

(四)針對疫情影響部分，管理會將持續關注疫苗開發及各國中

央銀行紓困政策，並適時調整投資部位。 

管理會呂組長明珠說明： 

109 年截至 8 月底不含匯兌損失之國外委託經營收益率為

0.66％，績效落後原因除全球市場下跌因素外，另類投資之不

動產股票型及基礎建設股票型與全球股票市場相較跌幅較大，

且部分委託帳戶績效落後指標，致拖累整體國外委託績效；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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較國外委託而言，國內委託經營績效表現較佳，主因係今年度

國內股市回檔時辦理幾次逢低撥款，且上半年委託帳戶投資中

小型類股報酬表現優異。 

張委員旭政： 

私校退撫儲金操作模式之主要精神非投資受益憑證，而係

聘請專業顧問公司為其挑選優質受益憑證，比較私校退撫儲金

與本基金資產配置，資本利得與固定收益之比例與本基金相差

不大，然私校退撫儲金兩者之收益率皆優於本基金，建議本基

金可運用部分資金仿照私校退撫儲金之操作模式。 

溫委員軍花： 

有關軍職人員於 109 年 3 月挹注 100 億元，及軍公教年改

從 109 年 3 月至 7 月共挹注 140.77 億元，請問分別於幾月挹注

多少經費？另若無上述 240 億元之挹注款，管理會認為在績效

表現方面，挹注前與挹注後會有何落差？ 

侯委員俊良： 

基金之操作不外乎是團隊或資產配置，目前針對資產配置

已有所調整，對績效確實有進展，可見資產配置是與其他政府

基金績效差異之原因之一；另管理會投資操作之制度面或團隊

本身似有應改善之處，否則每次會議提了很多意見，但進展似

乎非常少，因此建議針對制度面或績效管考面適時進行檢討調

整。 

管理會林組長秋敏說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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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挹注款執行情形，前次會議已予說明，並載入紀錄，

請參閱議程第 28 頁，各月份存入金額分別為 3 月 4 億元、4 月

21 億元、5 月 38 億元、6 月 48 億元、7 月 29 億元；依身分別

軍職人員 4 億元、公務人員 60 億元及教育人員 76 億元，合計

140 億元，均已全數入帳，另可參考議程第 50 頁收支概況表備

註 3 至 6。 

管理會韋副主任委員亭旭說明： 

(一)有關挹注款對基金績效有無助益部分，因自 109 年 3 月起

挹注款才陸續撥入，投入時間甚短，雖有持續去化資金，

但約當現金仍有些微提高，且截至目前為止，公務人員及

教育人員仍是入不敷出，即便加入挹注款，支出仍大於收

入，因此挹注款對基金績效雖有助益，但目前尚無較明顯

的效果。 

(二)另外針對是否請顧問公司協助部分，因今年無編列顧問費

的相關預算科目，而明年預算編列係用於國外委託經營評

選，將研究是否可進行調整，並從制度面進行改善。 

決定：准予備查，各委員所提意見請管理會參考辦理。 

四、管理會函報「退撫基金 109 年截至第 2 季底之績效檢討及

投資策略報告」一案，報請公鑒。 

管理會呂組長明珠說明： 

(一)109 年截至 6 月底止，基金不含匯兌整體收益率為-2.10

％，高於績效評估指標-2.42％，依績效歸因分析表所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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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整體貢獻為 0.34％，以國內委託經營及國內受益憑證

表現較佳為正貢獻，分別為 0.52％及 0.12％；國外委託

經營則有較大負貢獻為-0.61％。另本基金 109 年截至 6

月底止已實現收益數為負值，主因係受託機構因應市場

變化汰弱留強，惟截至 8 月底止已實現收益數已達

77.86 億元。 

(二)關於本季因應市場環境調整策略及作為，調整較大之投

資項目為國內外委託經營。其中國內委託經營部分，本

基金於第 1、2 季適時進行低檔撥款，故提升整體國內

委託經營績效，因近期臺股指數仍處歷史高點，將持續

關注金融市場變化，採取分批方式進行撥款；而部分國

外委託帳戶因偏重價值型選股致拖累國外委託經營整體

績效表現，本基金於第 2 季配合國際金融市場變化，分

批撥款亞太股票型及不動產股票型委託帳戶，以提升資

本利得及另類投資比重。由績效歸因分析表所示，經策

略調整後，本基金整體貢獻已由第 1 季-0.01％提升為第

2 季 0.34％，績效業有所改善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五、本會 109 年 7 至 8 月重要監理業務辦理情形，報請公鑒

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六、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 109 年度委託經營辦理情形，報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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鑒察。 

決定：准予備查。 

七、管理會 109 年 7、8 月內部稽核辦理情形，報請鑒察。 

決定：准予備查。 

八、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之作業規定修正案，報請鑒察。 

林委員惠美： 

有關本案監理會意見所提，「在對單一基金及機構投資上

限放寬後，應加強風險控管機制。」對於委託經營受託機構，

有多種查核程序，但單純購買國內受益憑證要如何控管風險，

請管理會說明。 

管理會呂組長明珠說明： 

目前對於國內受益憑證，均有定期篩選，已篩選出之基金

，績效若有落後趨勢，將執行汰弱留強。有關單一機構總額度

控管，以監理會設算本項單一機構可投資上限為 48 億元，目

前國內委託 1 個帳戶額度約 50 億元，經評估後風險並未過高

。就單一基金績效表現及持股內容，管理會亦會定期檢視。 

林委員惠美： 

請說明「定期」之時間及週期為何？ 

管理會呂組長明珠說明： 

除於策略小組會議檢視外；按季對相關投資標之績效亦須

重新篩選；於投資當下亦會針對其過去 1 個月績效表現進行評

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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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定：准予備查。 

九、管理會擬具修正後「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 110 年度運

用方針」及「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 110 年度運用計畫

」一案，報請公鑒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十、管理會擬具修正後「110 年度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預

算案」，報請公鑒。 

符顧問寶玲： 

預算書第 37 頁提撥進度表列示本基金「未提存精算應計

負債」金額為 2 兆 6 千億餘元，亦即整體基金未來須支付但未

提存的錢高達 2 兆 6 千億餘元，比 2 年前多出 3 千億元，所以

提醒管理會投資時膽子放大一點，不要太緊張、太保守，也懇

請各位委員，萬一虧損的話，不要責備管理會。 

張委員旭政： 

呼應符顧問的看法，我們過去一直在檢討基金投資固定收

益項目比例偏高，資本利得項目比例偏低，只要管理會提高資

本利得配置比例，降低固定收益配置比例，並且固定收益項目

可以大膽購買一些高收益型債券，如此的操作方向，即便因為

股市一時表現不佳造成虧損，委員會應該都可以給予肯定的。 

林委員惠美： 

本人過去曾在會中提及，預算書第 37 頁提撥進度表所列

數據，好像沒有考慮目前在職人員到退休前，仍會繼續繳納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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撫基金，同時政府也會相對提撥另外的 65%，這部分如將增加

提撥率因素及年改挹注款納入計算會不會減少應計負債金額？ 

管理會韋副主任委員亭旭說明： 

針對符顧問及張委員的意見，管理會將積極處理，另外林

委員提到精算負債的部分，請林組長補充說明。 

管理會林組長秋敏說明： 

精算應計負債係以 108 年 12 月 31 日為基準日，所有在職

人員基準日前的服務年資，及已退休人員的服務年資，計算未

來預計需要支付的退休金的折現值，剛剛林委員提到的現職人

員到退休之前的服務年資，在計算應計負債時並未包含，這部

分在精算報告都有詳細說明，以上補充。 

決定：洽悉；委員、顧問意見請管理會參考。 

參、 臨時動議 

提案人：賴委員維哲、溫委員軍花 

案由：建議由中央政府每年編列定額預算撥補挹注公教退撫基

金，提請討論。(詳附件) 

賴委員維哲： 

(一)除書面資料外，另補充說明由於國庫撥補計算方式於本

會多次提出但並無結果，為免承辦單位困擾，由委員立

場提出較為適當，政府對於人民應公平對待，不因職務

類別不同而有差別待遇，本提案目的希望政府比照軍職

人員及勞工，由政府編列預算挹注公教退撫基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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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有關國庫撥補機制依行政院主計處民國 90 年之解釋函

令係以已實現收益數為基礎，20 年過後時空環境已不同

，不符實際需求，如能以政策性方式挹注公教人員退撫

基金，或能舒緩基金提撥不足或破產壓力。由於提撥費

率將由 110 年起每年提高 1%至 15%，業已定案且軍公

教現職人員也必須配合，政府方面也應基於公平原則，

以政策性方式挹注基金。在此正式提出本案，希望與會

委員能夠支持，由本會反應給上級，爭取政策性挹注。 

溫委員軍花： 

(一)前次會議決定，請管理會提供歷年來加計未實現、備供

出售評價損益之國庫應撥補試算金額如議程第 42 頁，

自 85 年至 108 年以已實現收益計算國庫撥補數為 48 億

元，若加計未實現及備供出售損益之金額則為 526 億元

，2 者相差近 480 億元，希望國庫撥補機制之計算須考

慮實際狀況，以軍公教人員的權益為考量，而不要單一

方向思考國庫負擔增加部分。 

(二)另外挹注與國庫撥補為 2 件事，前面我之所以會詢問管

理會有關年金改革節省經費挹注本基金執行情形一事，

就是越早且及早挹注才越有效果；管理會副主委也講了

，因為是 3 月後才陸續挹注，期間還很短，所以助益不

大。因此建議應正視挹注的問題，賴委員本次提案較偏

重於國庫撥補部分，是否今日可就國庫撥補部分做出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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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決議，挹注部分將來再做處理。 

(三)另剛聽到符顧問提醒管理會投資時不要太緊張、太保守

，要積極一點，也懇請萬一虧損的話，不要責備管理會

，讓本人再次認為由公務體系組成的管理會，在經營幾

千億的基金時，在專業能力方面可能也因有所不足而背

負很大的壓力，所以聯想到並一併提出，有關退撫基金

經營管理相關組織調整部分，因應新一屆立委上任，應

該要重新啟動研議。 

賴顧問源河： 

(一)本人贊同本提案，但仍有其應考慮之處，依據試算資料

，若加計未實現及備供評價，本基金成立以來國庫應撥

補數約 526 億元，扣除實際撥補 48 億元後，尚未撥補

數約 480 億元，依基金成立至今 24 年平均，每年應撥

補約 20 億元，因此若依本提案所提金額挹注本基金，

應可符合需求。然依基金管理條例第 5 條第 3 項規定，

基金運用收益未達規定之最低收益時，始由國庫補足差

額，惟對運用收益之計算存有歧見，原則上，運用收益

應包含未實現損失，但財主機關因國家財政困難，以函

釋認定未將未實現損失納入計算，此舉除違反法規解釋

原則，亦造成管理會操作上困擾，因此仍應將未實現損

失金額納入計算國庫撥補差額方為恰當。 

(二)由於財主機關仍主張以已實現收益數計算國庫撥補差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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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因此才有本提案之變通作法，若此變通作法可達到目

的固然很好，但公務機關須依法行政，對財主機關來說

，恐以缺乏法律依據為由不願挹注。依納入未實現損失

金額計算出國庫尚未撥補數平均分攤，每年金額並不大

，建議財主機關將未實現損失納入計算較為妥適。 

張委員旭政： 

(一)本人認同賴顧問說法，亦支持本提案之精神，然本人建

議本提案應待新進公教人員全新退撫制度提出後再予討

論。全新退撫制度將與現行制度切割，亦即本基金將缺

乏新進人員的活水，即便不論有無活水灌注，本基金已

存精算應計負債，分 50 年攤提每年須分攤 500 多億元

才可攤平，更何況依最新精算報告，不攤提過去未提存

負債之基礎下，在職教師的最適提撥費率須達 16.67%

，基金績效須達 4%，才可在不計算精算應計負債下保持

基金收支平衡，然目前提撥率及績效皆未達所訂標準，

可預見精算應計負債將持續增加，若全新退撫制度與本

基金切割，精算應計負債誰來負責？ 

(二)112 年提撥率已調整達 15%，與前述最適提撥率 16.67%

相差不遠，鑒於提撥率已達最適提撥率，公教人員已盡

了確定給付制下的提撥義務，建議政府應將精算應計負

債一肩扛起，若政府日後又砍退休金，即是政府在搶軍

公教的錢，因此本人認為考試院應於下次會議時，就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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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退撫制度提出後如何處理現存精算應計負債提出報告

，否則依本提案每年 20~30 億元挹注，無法解決本基金

即將面對的問題。 

周委員瑞(吳美鳳代理)： 

(一)本人今日代理周委員瑞出席，亦擔任前一屆本會委員，

過去在會議時對管理會提出相當多的建議，時隔一年多

，雖然管理會已做出部分調整，然基金績效仍無長足的

進步，各委員提出的建議，管理會皆可做出適當的回答

，但部分說法似是而非，例如建議管理會可比照私校退

撫儲金找顧問公司提供投資諮詢，管理會以未編列預算

回覆，但據悉管理會可聘請 16~24 位顧問，亦具有投資

背景，應可參採相關專業意見來操作。由於至今未見基

金績效大幅改善，管理會不應再以任何理由推延調整操

作模式，希望管理會投資時可以再積極一點。 

(二)員工退休是雇主的責任，且依法政府須對軍公教的退休

金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，所以本人並不認同現職人員領

不到退休金的說法，回歸最後支付保證責任的精神，政

府應概括承受並補足缺口，不致發生無退休金可領的現

象。 

(三)銓敘部對新進公務人員所提的全新退撫制度，預期將與

現有制度切割，在無活水灌注下，精算應計負債恐持續

增加，然本基金的缺口不全然是提撥費率不足所造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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績效不彰亦是原因之一，因此不應暫緩本提案，該撥補

的還是要撥補，至於應定額挹注或回歸法規面就運用收

益未達規定部分撥補則可再討論。 

溫委員軍花： 

(一)本人曾詢問賴委員，既然要提案，金額僅 20~30 億元，

會不會太少？賴委員表示，軍公教同仁已遭政府砍退休

金及提高提撥費率兩層剝奪，如果政府連挹注 20~30 億

元都不願意，在本會委員會議上一直討論績效好壞，還

有什麼意義，政府根本不願顧及軍公教同仁權益。 

(二)這 20~30 億元係按基金管理條例所訂 3 年內平均最低年

收益不得低於臺銀 2 年期定存利率所計算，以如此低的

標準計算出來約 500 多億元，再以 20 多年平均計算而

得，基於基金確實發生虧損，且法規亦未說明「年收益

」不包含未實現損失，所以此種計算方法並非是無所依

據。況且賴委員提案一年 20~30 億元的挹注，金額已經

是少了，要改革的不是只有軍公教，軍公教已被砍退休

金又增加繳費率，雙重課責，但政府本身呢？希望政府

願意去正視處理這一塊，至少可以看到政府身為雇主的

誠意。 

(三)本提案並非現在才衍生的問題，早從 108 年 11 月第 112

次委員會議時，就已針對國庫撥補標準機制進行討論，

現已 109 年 9 月，究竟要討論到何時？為了不為難監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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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及管理會，所以賴委員跟本人說乾脆由我們全國公務

人員協會自行提案。軍公教同仁都已收到自明年起調高

基金提撥費率的通知，今天我們將本案提出，在此時正

好可回應同仁之期待，希望能有所結論。 

侯委員俊良: 

(一)個人對本提案的大體方向表示支持，本次年改大家都理

解到，政府與全體軍公教人員應對基金提撥率或績效負

起責任，年改後有挹注款撥入基金，讓軍公教人員感覺

到係受僱者負起責任，因年改所節省下來的錢，政府本

來就應支付這些，20 多年來走到今天這個地步，不應該

只是受僱者的責任，應該是政府與受僱者都須負起責任

。不論是政府撥款補助，或將基金未實現損益納入國庫

撥補計算，個人認為這是政府應表現負責任的態度，後

續我們須討論撥補機制如何訂定。就基層人員而言，願

意接受改革去負擔基金永續的責任，但政府端對先前的

精算應計負債或基金操作績效應負的責任呢?藉由本案

我們可以去思考如何使政府的責任明確化。 

(二)先前新聞所公布基金提撥費率自 12%每年調升 1%至

15%，很多的基層人員表示支持，但有些基層人員因先

前年金改革有相當的誤解並質疑為什麼退休給付已經被

改革，提撥費率還要增加?我們應該讓他們理解，自己

提撥 1 塊錢，政府要相對提撥 2 塊錢，對基金來說是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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幫助的，這樣的概念應由政府主動說明，本提案可以讓

大家覺得政府所負的責任相當，且願意負責的態度，應

該是一件好事。 

賴委員維哲: 

本次提案是因為在前幾次會議前任主任委員多次強調撥

款挹注是基於政策性考量，最近看到報章雜誌提到政府將對

勞保基金進行政策性挹注，年改時政府對軍人退撫基金也是

政策性挹注，這些政策性挹注有法令依據嗎?為何對公教退

撫基金沒有挹注?基層公教人員對此都表達不平之鳴，希望

本提案能正式行文至行政院對公教退撫基金進行挹注，相較

政府其他重大疫情紓困方案，每年 20~30 億元的挹注款，政

府財政壓力應該不會太大。 

林委員惠美: 

個人基本上是贊成本提案的，但比較贊同賴顧問之意見

，即以法律為依據，讓財主單位在進行撥補時有所依循，此

部分是政府本即應依法撥補的，而不是解釋為額外對公教退

撫基金的挹注。就依法撥補金額部分，顧慮到政府財政困難

，個人贊同邱顧問顯比上次會議所提分期付款之概念，也就

是分期並依法撥補的概念，而非政策性挹注。 

陳委員瑞章: 

(一)軍職人員退撫基金為何 1 年挹注 100 億元是有其背景存

在，近數十年來兵力結構不斷調整，尤其是轉型為募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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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，退撫收支結構調整非常大，政府挹注款並非僅因為

財務結構的問題。 

(二)個人支持本案，並將軍職納入考量，資金愈早到位愈好

，因會產生複利效果，建議挹注款撥入後應及早規劃運

用。 

林委員銘賢: 

本人是第 2 次來參加會議，本案已經討論多年，對於基

金未實現損益納入國庫撥補計算亦已經多次討論，惟目前國

庫撥補仍是以已實現損益進行計算，上次會議前任主任委員

也支持應正視這個問題，我們如何去引發這個議題進行討論

，應該先求有再求好，如果沒有提案並決議行文行政院，就

無法由行政院召集相關部會充分討論如何填補基金財務缺口

。基金提撥費率將於 110 年逐年調升，受僱者已有所付出，

政府也應重視與回應。 

周委員瑞(吳美鳳代理): 

(一)員工退休金是雇主的責任，勞工的雇主是各公司企業，

政府卻可在勞保基金即將破產時宣布負最後保證責任，

軍公教人員的雇主是政府，政府反而未說同樣的話，呼

應剛才幾位委員所述，政府應拿出誠意與態度，政府都

可以對不是所屬受僱者的勞工保證明年會拿出 220 億元

挹注款，在這裡談 2、30 億元就有這麼困難嗎? 

(二)剛才有委員提到，退撫基金提撥費率從明年度開始每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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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 1%至 15%，有一些基層同仁同意，但有一些人反

對，就本人所接觸到，沒有人是同意的，當然調整提撥

費率對基金財務缺口有所幫助，但反對原因是一頭牛剝

兩層皮的現象同時存在，因為在職人員未來的退休所得

替代率目前已逐年下降，尤其在 118 年之後退休者所適

用的所得替代率是以調降後的最低階段，完全沒有 10

年緩衝期，原本每增加服務 1 年應提升所得替代率

1.5%，但依現行退撫相關法令每年會減少 1.5%的所得

替代率，所以目前服務年資等於是白服務了，同時因提

撥費率調整要多繳，卻看不到以後可以多領退休金，而

是少領而且是越來越少。然就勞退新制而言，只要願意

提撥，繳愈多未來可領愈多，二者完全不同，這就是基

層會反彈的原因。銓敘部如因應基層同仁反彈進行解釋

及對外作新聞說明時，除就軍公教人員提撥 35%，政府

也會相對提撥 65%外，也請一併說明現職人員未來的退

休所得替代率目前已逐年下降，如此將可使政策更公開

透明，可受公評。 

張委員旭政： 

建議可參考大法官第 782、783 號解釋，即可知何謂政

府負最後支付責任，簡而言之，只是把自己薪水提撥的那部

分拿回來，僅此而已，所以不要再期待政府的負最後支付責

任。本案仍請各位委員支持延期討論，應先請考試院說明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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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新退撫制度的規劃後再來討論，未來若舊退撫制度沒有活

水進來後，精算應計負債如何處理，如何規劃解決新舊退撫

制度切割問題及彌補財務缺口，否則每年 20~30 億元撥補挹

注仍沒辦法解決問題，應主張每年提撥 500~600 億才有辦法

解決精算應計負債的問題，故建議下次請考試院就新舊退撫

制度的規劃及說明後再來提案討論。 

侯委員俊良： 

支持張委員旭政的意見，請考試院針對未來的制度說明

後再來處理。 

賴委員維哲： 

本案係政策性問題，強烈建議本案應先行文後再來討論

，再次強調，本案係挹注不是撥補，政府既然挹注了軍人及

勞工，公教人員亦要求挹注。 

劉委員建忻： 

本案如何處理尊重大家的討論，僅針對剛剛張委員旭政

提及考試院對外說明的部分作簡單的背景說明，112 年以後

新進公務人員的退撫制度並非本屆考試院所定，而係立法院

106 年修正通過的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93 條之規定，

故考試院必須依法作後續因應處理，本屆新任考試院院長、

委員及幾位首長上任第 1 次院會之後有對外說明，因為 112

年 7 月 1 日以後新進公務人員須重行建立新退撫制度，期程

上須規劃緩衝期及立法期，因此將在 1 年左右時間提出相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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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的設計，目前狀況仍在討論當中，張委員提及希望下一

次會議考試院就新退撫制度提出內涵說明，並包含退撫基金

財務問題如何解決，恐怕有相當的困難，目前規劃係於 1 年

之後將法案提至立法院，過程中還有許多需就教各界及討論

的程序。 

周主任委員弘憲： 

下次就要提出考試院的方案或基金財務問題如何解決恐

非常困難，本議題各委員過去已討論多次，不管是挹注或撥

補，多數委員均認為應繼續爭取，因此請銓敘部繼續積極與

行政院相關機關協商及表達各委員意見。 

溫委員軍花： 

可以請銓敘部概略說明協商進度時程嗎？ 

銓敘部劉副司長永慧說明： 

基金管理條例第 5 條第 3 項有關基金運用收益是否含未

實現損失一節，銓敘部於 91 年 7 月曾邀集相關機關開會討

論，最後決議仍依行政院主計處 90 年函釋辦理，即現行規

定一直延用至今；後因本會第 112 次委員會議決議，銓敘部

再於 109 年 3 月邀集行政院主計總處、財政部、教育部、勞

動部等相關機關，就本議題再次開會研商討論，因涉及國家

整體財政，仍尊重財主機關意見，最後決議維持現行規定不

納入未實現損失計算，剛剛主席裁示部分，銓敘部將積極與

相關機關研商爭取國庫撥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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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主任委員弘憲： 

請財政部及主計總處代表，將各委員顧問今天與過去表

示的意見代為轉達及思考如何解決。 

賴委員維哲： 

是否可用本會名義正式行文才有依據，否則下次開會仍

無結果。 

周委員瑞（吳美鳳代理）： 

建議回歸法規面重新定義基金管理條例第 5 條第 3 項之

相關規定，即基金運用收益的定義應包含未實現損益，後續

政府該一次撥補或分期撥補則再作精算討論；惟若財主單位

仍表示國家財政困難等諸多考量，僅能依 90 年函釋規定包

含已實現損益時，則回歸本提案採定額撥補。 

周主任委員弘憲： 

委員希望透過法律解釋把未實現損益納入，否則應採挹

注型態撥補基金，不管撥補或挹注，對基金財務將有所助益

，吳理事長美鳳意見請主計總處黃副處長帶回參考。 

溫委員軍花： 

議程第 56 頁歷年收益分析表，呈現整體收益率的方式

，係已包含未實現及備供出售評價損益的客觀全貌數據，若

政府認為已實現收益才是基金管理條例第 5 條第 3 項基金運

用的年收益，為何在績效報告上要呈現含未實現損益的整年

收益率呢？這表示政府回頭談論國庫撥補時，只單方面的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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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官方的立場；另建議未來銓敘部與行政院協商時，把公務

人員代表納入以適時表達意見。 

林委員銘賢： 

可否請銓敘部或財主機關於下次會議時報告此案進度？ 

周主任委員弘憲： 

各次會議列管事項均於議程第 2 案呈現，列管編號 1、5

、9 皆與國庫撥補有關，在報告會議決議(定)事項執行情形

時，委員可要求被列管機關說明進度，希望銓敘部於下次會

議前能有進展。 

決議：請銓敘部積極與行政院財主機關研商爭取並表達各委員

意見。 

 

肆、 散會：下午 4 時 58 分 

 

主  席 周 弘 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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